
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发展趋势及中国应对 

1 

 

 

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发展趋势及中国应对 
 

马忠法 
 

 

摘 要：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意指调整不同国家间知识产权领域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规范、规章、机制与制度的总和，它以知识产权条约为主要法律渊源，以 WIPO、WTO 等主

要国际组织为协调机制，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知识产权制度建设，进而利于特定主体创新及其

利益的实现。其发展历经 130 余年，对各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完善及经济和技术发展起到

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其是西方主导下的制度，存在种种不足。特别是 1980 年之后，美国推动

了全球范围内重知识产权保护之运动，突出国际保护而忽视技术转让和分享，妨碍了技术落

后国家的模仿创新之路。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得到了 WIPO 等的帮助，同时

中国也对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完善作出了积极贡献。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应结

合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势，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借助“一带一路”，

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继续为完善该制度作出贡献，进而为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关键词：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一带一路；知识产权运用；区域多边主义 

［中图分类号］D997.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2096-6180（2024）03-0001-23 
 
 

引言 

知识产权现已成为国与国、企业与企业之间竞争的重要工具，其高质量发展更多地依赖于

知识产权的质量与数量。农业经济时代，人力和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工业经

济时代主要靠资本，而知识经济或智能时代的经济发展主要靠知识产权。经济全球化之下，

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1〕在全球治理及国家利益纷争之间日渐关键。美国挑起的中美之间的

                                                        
［作者简介］ 马忠法，法学博士，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法治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18ZDA153）。 
〔1〕 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有学者用“知识产权（的）国际（法律）保护或制度”表述（如汤宗舜：《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人

民法院出版社 1999 年版；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7 年版；吴汉东、郭寿康：《知识产权制度

国际化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唐广良、董炳和：《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 年版等）；有学者用“国

际贸易的知识产权法”表述（如张乃根教授分别于 1999 年和 2008 年出版的专著《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法》）；也有学者用“国际知识产

权贸易法”表述（如杨帆教授于 2005 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国际知识产权贸易法》及王传丽教授于 2003 年由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出版的《国际贸易法——国际知识产权法》）。尽管名称不同，但从学者们研究的基本框架和主体内容来看，其实大同小异；然而

从学科及表达习惯角度看，既然在国际法框架下讨论，本文选择“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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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摩擦核心就在于美国试图通过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遏制中国的创新能力提升。
〔2〕目前国内就

该主题研究已有诸多成果。在学术论文方面，有学者指出尽管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呈现区域化

发展态势，但多边体系为主的运作机制和多领域扩展知识产权应用范围以及更加公平的规范体

系之构建，仍然是长远趋势。
〔3〕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呈现出“协调—规范—制裁”的

演化路径，已经形成了由协调型规则、规范型规则和制裁型规则相互支撑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

体系。
〔4〕也有学者分析后疫情时代，认为“一超多强”的知识产权国际格局不会改变，但会不

断强调知识产权可及性、人权平衡，趋于理性和均衡化。
〔5〕还有学者结合自由贸易协定知识产

权新规则，在实质内容上总结出知识产权客体范围扩大、权利内容增加、权利限制减少、执法

措施强化四大特点。
〔6〕从博弈论的角度，有学者在宏观层面上指出法律制度具有重视知识产权

权利保护转向重视权利与义务的平衡、TRIPS-Plus（超 TRIPS 协议）特征明显、多边转向双边

和区域等三大特征。
〔7〕当前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呈现出与贸易挂钩和强化保护两大趋势，前

者表明知识产权规则由专门条约向自由贸易协定中内含相关法律规范转变，后者强调保护机制

向高标准发展。
〔8〕 

新时代，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也呈现出一些新变化。笔者在前述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

新形势，依据时代和技术的发展，就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势及中国应对进行体系化分

析，涉及概念补充及其演进与新领域探索，以期对该法律制度有一个更为系统、准确的认知，从

而服务于中国当下对外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事务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要。 

一、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基本概念及其历史演进 

（一）“知识产权”的由来 

就中国而言，“知识产权”是舶来品，译自英文“intellectual property”；严格说来，该词的中

文翻译不够准确，尤其是将“intellectual”译成“知识”，没有体现“智力的”“智慧的”之本意。

进入公有领域的知识并不能让原“权利人”再有什么经济权利，他人可以无偿使用。我国台湾、

香港、澳门地区将其译成“智慧财产权”或“智力财产权”较为准确。尽管日常生活或工作中意

译的“知识”不很准确，因约定俗成使用的原因也许无可厚非，但如果意图通过立法来界定“知

                                                        
〔2〕《中美经济贸易协议》（2020 年 1 月 15 日签署）实体性条款共 55 条，知识产权条款（第 1 章和第 2 章）共 41 条，约占 75%，

且其核心是商业秘密和药品专利保护。 

〔3〕 刘劭君：《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内在逻辑、发展趋势与中国应对》，载《河北法学》2019 年第 4 期，第 62 页。 

〔4〕 何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的功能危机与变革创新》，载《政法论坛》2020 年第 3 期，第 68 页。 

〔5〕 易继明：《后疫情时代“再全球化”进程中的知识产权博弈》，载《环球法律评论》2020 年第 5 期，第 174 页。 

〔6〕 张惠彬、王怀宾：《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知识产权新规则与中国因应》，载《国际关系研究》2022 年第 2 期。 

〔7〕 廖丽：《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趋势及中国因应——基于博弈论的视角》，载《法学评论》2023 年第 2 期，第 193 页。 

〔8〕 吕炳斌：《知识产权国际博弈与中国话语的价值取向》，载《法学研究》2022 年第 1 期，第 1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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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的概念，可能就不一样了。那些进入公有领域的“知识”一般不会被归入所谓的“知识

产权”中，而标记类的信息、商业秘密中的经营信息或数据等能否算“知识”，亦有疑问。 

人类史上早有知识产权现象，1474 年威尼斯共和国《专利法令》（Venetian Patent Statute）应

该是最早的知识产权领域的成文法，但近代意义上较为成熟的“知识产权”立法产生于 17—18

世纪的英国。1623 年英国的《关于垄断、刑法上的处置及其罚没的法》
〔9〕（下称美国《垄断法》）及

1709 年的《安娜女王法》（The Statute of Anne）等是知识产权领域里较为成熟的立法。但“知识

产权”术语与国际立法相关的使用直到 19 世纪末才出现，而其广为流行则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

的事情了，即《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下称《WIPO 公约》）生效之后。
〔10〕学术上，该词

（一切来自知识活动领域的权利概括为“知识产权”）的源头来自 17 世纪中叶法国学者卡普佐夫的

著作，后被比利时法学家皮卡第所发展。
〔11〕在中国，中国贸促会是中国知识产权事业的重要开拓

者和推进者，1973 年，受中央政府委派，其派出的代表团首次以观察员身份代表中国参加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WIPO）的领导机构会议，在参会报告中首次将“intellectual property”译成“知识

产权”，并沿用至今。
〔12〕从“中国知网”检索学术论文中可发现，最早是周子亚与卢绳祖在《谈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的几个问题》中使用了“知识产权”一词，该文发表于 1979 年 4 月
〔13〕；

以“知识产权”为题的论文由姚壮在《环球法律评论》于 1979 年 8 月发表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专利合作条约》一文中首次使用。1986 年 4 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下称《民法

通则》，已废止）是中国规定“知识产权”的首部法律，即其第 5 章“民事权利”中第 3 节“知识

产权”。
〔14〕 

（二）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概念 

现在尚无学者针对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作出较为系统的定义。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制度

的国际协调……成为知识产权领域的一种国际法律秩序……可以称为“国际知识产权法”。其形成

和发展的主要标志有：以国际知识产权条约为主要渊源的法律体系已经形成；WIPO、世界贸易

组织（WTO）等作为政府间在知识产权领域进行多边合作的法律形式，为国际知识产权法的形成、

适用和执行提供了可资依附的常设机构；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可以被视为一种以国际条约为主

要渊源、国际组织为合作形式、以协调各国知识产权立法并促进各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进行合

作的法律制度。其系国际法一个新的特殊部门，既是国际法发展的必然结果，又为现代国际法增

                                                        
〔9〕 英文全称是“An Act concerning Monopolies and Dispensations with Penal Laws, and the Forfeitures thereof 1623”。 
〔10〕 国际知识产权领域的造法性条约先出现，如 1883 年《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和 1886 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

约》。为便于实施和管理这些条约，相应的机构得以设立，于是公约成员创设了各自的国际局，两者在 1893 年合并为“统一国际知识产

权保护局”（法语缩写为 BIRPI），1970 年 4 月 26 日之后，该组织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所取代。 
〔11〕 转自吴汉东：《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3 页。 
〔12〕 白波：《50 年前，中文“知识产权”一词正式诞生》，载《北京日报》2023 年 4 月 26 日。 
〔13〕 周子亚、卢绳祖：《谈〈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1979 年第 3 期，第 81 页。 
〔14〕《民法通则》规定，知识产权含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和发现权等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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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了新的内容。
〔15〕也有人认为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以多边条约为基本形式，以知识产权国际

保护制度为主要内容，兼有知识产权国际贸易制度、知识产权国际争议解决制度、知识产权国内

涉外法律制度，通过对各国知识产权法律进行协调形成的相对统一的国际法律制度。
〔16〕有学者在

专著名为《国际知识产权法学》一书中并没有给出定义，但通过专著结构可以得出，该制度包括国

际知识产权条约及其法律原则、各知识产权种类的国际法律规则（含专利、版权、商标、地理标志、

医药中的知识产权等）及国际知识产权法中的竞争规则、执法措施和程序一体化规则等内容。
〔17〕 

国外论著主要有 Susy 的《国际知识产权高级概要》，重点介绍国际知识产权的机制与行为体、

主要条约、关键概念、主要规范（含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商业秘密与地理标志等）及主要

议题等。
〔18〕另一本代表性的著作是佛罗里达大学 Abbott 教授领衔主编的《一体化世界经济中的国

际知识产权》，共六章，其第 1 章相当于总论，主要介绍基本框架、基本原则和政策，包含国际知

识产权法的渊源、背景、主要机制（国际组织）和条约、区域和双边安排、国内法中的国际知识

产权协议的解释和地位、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原则及背后的政策、知识产权和其他政策目标等；

其他五章分别讨论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竞争法与当代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含传统知识、植

物品种保护、未披露信息、工业品外观设计和集成电路）及知识产权实施的国际制度等。
〔19〕 

基于上文分析，可以将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界定为：调整不同国家间知识产权问题的一系

列国际基本原则（如国家主权原则、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合作原则、利益平衡原则

等）、规则、规章、机制与制度的总和，它以诸多知识产权条约为主要法律渊源，以 WIPO、WTO

等主要国际组织为协调机制，意图在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或区域推动知识产权制度建设，进而有

利于特定主体利益的实现及其创新与经济和技术发展等。 

（三）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演进 

有学者将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过程分为：（1）萌芽阶段，即以双边协定为主的时期，

指 1883 年之前，各国之间的知识产权合作通过双边协议完成；（2）产生阶段，即 1883 年至 1970

年，主要以《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下称《巴黎公约》）与《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

约》（下称《伯尔尼公约》）为主要形式的阶段；（3）发展阶段，即 1970 年至 1995 年，主要标志

是 WIPO 的建立；（4）成熟阶段，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下称 TRIPS 协议）生效实

施之后；（5）反思阶段，即后 TRIPS 协议阶段。
〔20〕也有学者认为，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末经历了两次变革：一次是从国内法走向国际法，形成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

                                                        
〔15〕 古祖雪：《国际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 − 2 页。 

〔16〕 王肃、李尊然主编：《国际知识产权法》，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 页。 

〔17〕 徐红菊：《国际知识产权法学：条文释义、理论与案例》，知识产权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4 页。 

〔18〕 Susy Frankel & Daniel J. Gervais, Advanced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Edward Elgar, 2016. 

〔19〕 Frederick M. Abbott, etc.,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an Integrated World Economy, 4th ed.,Wolters Kluwer, 2019. 

〔20〕 王肃、李尊然主编：《国际知识产权法》，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0 −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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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是从治理领域走向经济贸易领域，成为国际贸易体制的基本规则。
〔21〕另外，国际知识产权法

律制度的发展也可以时间轴为划分标准分为巴黎联盟与伯尔尼联盟时期（形成）、WIPO 时期（发

展）及 WTO 时期（变革）。
〔22〕上述说法均有其合理性，但这些划分方法或过于复杂或过于简洁，

笔者认为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发展经历以下三阶段。 

1.  国内地域性阶段 

1883 年之前，知识产权法律规范主要以国内法为主，为“国内法阶段”，国家间协调较少。

如果涉及国家间协调，主要采取对等原则，但该阶段为后期的发展准备了积极条件。知识产权的

出现主要与商品经济发展相关，尤其是技术等智力成果或商业标记能够体现出一定价值，这让有

关政府捕捉到机会通过使其商人保护和运用知识产权来实现价值。威尼斯《专利法令》、英国《垄

断法》及《安娜女王法》、1790 年的美国专利法、1791 年法国的专利法等均是例子。该阶段处于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技术相对比较简单，它以机械化为特征（蒸汽机为动力），制度上主要认可

发明人的权利。尽管商标使用历史悠久，但商标法的成文法形式在 19 世纪后半叶才出现，1857

年法国《关于以使用原则和不审查原则为内容的制造标记和商标的法律》为首部现代意义的商标

法。
〔23〕这一时期至 1883 年之前，涉及知识产权的跨国贸易并不像后来那样频繁或活跃

〔24〕，国家

间主要是通过双边条约或国内法中采取对等原则等进行调整，如法国 1860 年之前
〔25〕，与 20 多个

国家签署了著作权双边保护条约等，其他方面实证的双边条约中的知识产权法规范较少被发现。 

2.  国际化阶段：1883 年至 1994 年 

随着跨国贸易日渐频繁，知识产权在不同国家当事人之间产生的利益或价值冲突开始出现。

1883 年之后，多边国际条约不断增加，WIPO 管辖下诸多条约的形成便是例子。国际知识产权法

发展的国际化阶段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883—1967 年，以《巴黎公约》等为核心；第

二阶段是 1967—1994 年，以《WIPO 公约》及其管辖下的条约
〔26〕为核心。 

第二次工业革命（1867—1914 年），以电气化为特征，电力为主要能源，是又一次突破性的

技术革命。随着跨国贸易的日渐繁荣，多边的知识产权国际协调变得日益急迫。借助于 1873 年 5

月至 11 月在维也纳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之机，国际社会（当时主要是欧洲）将工业产权的国际保护

提上议事日程。经过近 10 年的酝酿，法国等 8 个欧洲国家及巴西等 3 个南美国家共 11 国最终在

1883 年通过了《巴黎公约》。随着出版业的发展，欧洲国家的一些作者对自己作品的国际保护日

益关注，在雨果等作家的推动下，1886 年《伯尔尼公约》通过。为了更好地落实《巴黎公约》关

                                                        
〔21〕 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4 页。 

〔22〕 吴汉东：《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12 − 113 页。 

〔23〕 吴汉东：《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489 页。 

〔24〕 该阶段，在宗主国和殖民地间不可能发生平等贸易，宗主国主要采取掠夺或强制方式与后者进行所谓的交易。 

〔25〕 1852 年，法国宣布，无论作者的国籍和作品首次出版地为何，法国为所有的外国人的作品提供保护，该规定至 1957 年被取消。 

〔26〕 本文使用的条约为广义上的“条约”，包括宪章、章程、公约、盟约、狭义上的条约（主要是法律名称中含有“条约”一词

的国际协议）、协议（协定）、议定书、有法律约束力的备忘录、政府间公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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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商标保护的规定，1891 年欧洲若干国家又通过了《制止商品来源虚假或欺骗性标记马德里协定》

（下称《马德里（标记）协定》）与《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下称《马德里（商标）协定》）。

此后的 70 多年时间里，由于列强分割殖民地、战争及冷战紧张期等，和平贸易总是受到各种冲突

的影响，除了对《巴黎公约》及《伯尔尼公约》的各 6 次修订外
〔27〕，通过的全球性多边知识产权

条约只有 4 个，且 3 个是程序或分类协议（无实体利益冲突），如《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

协定》（1925 年，下称《海牙协定》）、《商标注册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尼斯协定》（1957 年，下称

《尼斯协定》）、《保护原产地名称及其国际注册里斯本协定》（1958 年，下称《里斯本协定》）；另

一个是《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罗马公约》（1961 年，下称《罗马公约》）。这

一时期，1952 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通过的《世界版权公约》是美国指导

并可以支配的条约，由于种种原因如今已经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原因之一是发展中国家要求分享

文化版权等，美国发现这于己不利，于是最终退出 UNESCO 并停止实施该公约。 

1967 年至 1994 年，随着殖民主义的解体，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话语权不断提升，推动了

有关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国际协调活动。伴随着科技发展，知识产权领域的条约开始快速增

加（具体参阅表 1），1980 年前的主要成就是通过了《WIPO 公约》、《专利合作条约》（1970 年）、

《录音制品公约》（1971 年）、《巴黎公约》1979 年的修订及《伯尔尼公约》1971 年和 1979 年的修

订等。这些变化与当时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有一定的关联：联合国意图帮助发展

中国家发展经济，于 1964 年成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推动《联合国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

及《联合国跨国公司行动守则》等谈判均是例子。 

然而，1980 年之后，随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竞争中美国日渐处于主导地位，日本、德国经济

的快速发展及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美国跨国公司的市场被前述国家的竞争对手纷纷抢占，经济利

益受到严重威胁，里根新自由主义政策指导下的美国开启了全球范围内注重知识产权保护的时代。

一般而言，新兴国家大都会遭受既得利益者或守成大国的抵制和制约，如美国曾受到英国的压制、

德国受到英法的限制、二战后苏联受到美国限制及 20 世纪 60 年代末日本、德国快速崛起受到美

国的压制等。早期压制主要利用战争，二战后主要利用国际规则，如 1949 年 11 月，美国与西方

国家成立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就意图在技术领域进行管制。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国内的跨国公司

开始注重技术类和标记类知识产权保护，甚至对其长期游离在外的《伯尔尼公约》也有了兴趣，

随着其电影、软件等日渐在国际贸易中给其带来巨额利益的现实，经过几年的酝酿于 1988 年 11

月加入《伯尔尼公约》，1989 年 3 月 1 日《伯尔尼公约》对美国正式生效。美国加入《巴黎公约》

（1887 年）与加入《伯尔尼公约》相差 100 多年的原因在于美国成为版权强国之前，欧洲的著作

权领域比较有优势，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后，为了适应和引领 WIPO 及未来 WTO 的国际知识产

权环境，美国加入《伯尔尼公约》更利于本国文化发展和版权产业利益的维护，可获得版权领域

                                                        
〔27〕 前者于 1900 年在布鲁塞尔、1911 年在华盛顿、1925 年在海牙、1934 年在伦敦、1958 年在里斯本和 1967 年在斯德哥尔摩进行了

修订；后者于 1896 年在巴黎、1908 年在柏林、1914 年在伯尔尼、1928 年在罗马、1948 年在布鲁塞尔及 1967 年在斯德哥尔摩进行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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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利益。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领域，唯本国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策略，与美国在国际交往中长

期奉行的利益外交策略一致。
〔28〕 

美国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加入了 WIPO，但该组织在争端解决方面乏力，而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似乎也不利于美国，其国内跨国公司认为 WIPO 不能较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便将知识产权问题

转移到《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即后来的 WTO）舞台中。它们和产业集团游说欧洲、日

本等跨国公司和产业集团，通过行业协会代表其利益，并形成利益共同体来共同对抗发展中国家。

美国单边制裁的威胁与对 TRIPS 协议的遵守对美国竞争对手而言，似乎后者更好一些；发展中国

家在面对这种困境时，两害相较取其轻，被迫在 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后接受 TRIPS 协议。

当然，谈判期间，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采取分化手段，将巴西、阿根廷等各个击破，也是条件

之一。美国知识产权国际政策制定获得了跨国公司的全力推动和支持；知识产权政策扩张背后弥

漫到各阶层的实用主义哲学等也给全球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可以说，TRIPS 协议是少数发达成员知识产权法国际化的产物
〔29〕，它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发达

成员跨国公司的利益。有学者在分析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困境时提出了以下观点，即历史必然

说、新兴市场说、反对阻挠说和利益失衡说等
〔30〕，但我们认为，其真正原因是随着美国等西方国

家在全球经济贸易竞争中优势地位的不断确立与巩固，尤其是在冷战即将结束和结束之际，它们

在知识产权领域取得绝对话语权后，明目张胆地将本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诉求和法律规则通过

TRIPS 协议给予体现并通过 WTO 协议“一揽子”方式让成员方被迫接受，如此则使美国等西方

国家真正实现了它们从知识产权到知识霸权的转变。
〔31〕 

3.  经济全球化时代：1994 年至今 

1994 年之后，特别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西方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

执法领域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它与国际化阶段最大的区别是：涉及知识产权的主体范围在不

断扩大，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知识产权活动更加频繁，国家在其中的作用虽然仍十分重要，但

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NGO）和跨国公司的作用日渐增大，甚至走向了前台。就

保护客体的内容而言，更加注重商业秘密等非披露信息或数据、新型商标（如颜色、声音、气味

等）的保护及网络版权与邻接权（传播权）等的保护。2000 年之后，区域性的多边协定增加，且

不再是专门的知识产权条约，而是放在自由贸易协定或投资协定中，双边贸易协定在不断增加。

国际贸易规则的话语权控制在“捷足先登者”手中，知识产权后进国家受到严重制约，如 WTO

的发展中成员利用自己的自然资源主张权益受到 WTO 的制约，但美国的出口管制法对高新技术

的管制至今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它利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阻碍世界创新进步似乎也没有受到谴责。

                                                        
〔28〕 刘银良：《国际知识产权政治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3 页。 

〔29〕 Duncan Matthews, Globalizing IP: the TRIPS Agreement, Psychology Press, 2002, p. 3. 

〔30〕 杨健：《知识产权国际法治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9 页。 

〔31〕 马忠法：《技术霸权主义视域下的国际技术转让法律制度与中国应对》，载《贵州省党校学报》2023 年第 5 期，第 121 页。 



经贸法律评论 2024 年第 3 期 

8 

该时代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 1994—2015 年，以 TRIPS 协议为核心 

尽管 TRIPS 协议体现的是发达成员及其跨国公司的意志，但它们并不满足于此。后 TRIPS 协

议时代，发达成员的行动以实施 TRIPS 协议为主线展开，分两条线索：一是实施，包括各成员实

施的国内立法、知识产权理事会的审查和评估及争端解决；二是围绕 TRIPS 协议的谈判、协商等

政策性活动。
〔32〕TRIPS 协议的一些规定没有满足发达成员的需求，如弹性条款、知识产权保护的

最低标准、药品专利、商业秘密、强制许可的规定等，发达成员并不满意。它们对发展中成员实

施  TRIPS 协议也不满意。故在该协议实施 10 多年之后，美国等试图通过反假冒贸易协议

（ACTA）的谈判和达成来促使发展中成员有效实施 TRIPS 协议。在不少学者眼中，TRIPS 协议的

达成不是故事的结束，它只是开始。TRIPS 协议远非最终的交易，它仅是进一步谈判的起点。
〔33〕

2008 年开始 ACTA、《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及其他涉及知识产权的区域性协议及双边

协议的谈判更为频繁和激烈等便是例子。 

如在版权领域，TRIPS 协议谈判时，互联网技术还没有得以普遍推广，相关议题没有得到足

够重视。1995 年 1 月 1 日 WTO 试运行之后，在有关利益集团的推动下，1996 年就通过了《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前者是

《伯尔尼公约》下的一项特殊协议，涉及数字环境中保护作品及其作者权利，对于这些作品，除了

《伯尔尼公约》承认的权利外，作者还被授予某些经济权利；条约还涉及受版权保护的两个主题，

即计算机程序（无论其表达方式或形式如何）及数据或其他材料汇编（“数据库”）。后者涉及两类

受益人的权利（特别是在数字环境中），即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等的权利。此外，2012 年和

2013 年还通过了《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下称《北京条约》）及《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

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下称《马拉喀什条约》）。
〔34〕对发

展中成员而言，该阶段的最大成果是于 2005 年 12 月通过的关于 TRIPS 协议第 31 条修正案，主

要涉及公共健康危机下药品专利许可规范的完善；但该修正案多次延期直至 2017 年 1 月才正式生

效，而且生效后鲜有基于公共健康危机而实施强制许可之例。 

（2） 2016 年之后 

该阶段由于美国的影响与不合作，多边主义知识产权国际协调遭到进一步破坏，其中以 WTO

上诉机构成员选拔与任命没有顺利进行及上诉机构瘫痪为典型。放弃全球性多边协商机制，转向

区域性或双边的知识产权制度协调（以区域性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等为主要形式）是该阶段一大

特征。在自由贸易协定中，知识产权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不再为独立的国际条约。典型的例子有

                                                        
〔32〕 杨健：《知识产权国际法治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68 页。 

〔33〕 刘银良：《国际知识产权政治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8 − 49 页。 

〔34〕 前者调整视听表演表演者的知识产权，而后者的主要目标是为盲人、视障人士和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等残疾人制定的一套

强制性限制和例外情形以便于他们分享文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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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与《全面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等协定中关于知识产权的规范（前者是第 20 章，中者是第 18 章，后者是第

11 章）。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西方中心主义仍没有改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进一步提升，采取一

刀切方式且以“保护”为主要目的，有违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目标和宗旨（如 TRIPS 协议第 7 条

关于“目标”的规定）。建立所谓的“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规则进一步扩大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

国家之间的鸿沟，给世界带来了更多隐患和不稳定性。发展中国家及最不发达国家虽然试图改变

这种格局，但由于多种原因而无法撼动这种局面。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能力建设的不足使得它们

在国际知识产权体系的构建中缺乏话语权。
〔35〕2017 年 1 月，特朗普执政之后，这种矛盾更为尖锐。

2021 年，拜登政府延续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只是手段和方式不同。 

上述知识产权国际协调发展的路径充分说明了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领域自我利益的诉求。例

如，美国早期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并不热衷，起先也不加入《伯尔尼公约》，推动《世界版权公约》

后发现达不到目标，便要求加入《伯尔尼公约》；进入 WIPO 后，发现其管辖的诸多条约无法帮

助自己实现其意图，转而推动 WTO 框架下 TRIPS 协议的制定；在 TRIPS 协议实施后仍然不满意，

并极力推动ACTA及TPP中高水平知识产权条款的形成。这些彰显出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运用，

但这背后均是私人资本的力量。资本是操纵法律或规则的力量。
〔36〕近年来，发达国家采用实用主

义之外又叠加了机会主义：寻求新的合作伙伴与形式，超越实用主义，或说实用主义倾向带有较

强的机会主义色彩，但底色仍是实用主义——有利于自己。此外，从知识产权国际协调过程看，

一般而言，基本的实体条约先达成，程序条约在后；而随着技术发展，成员数量不断增加，程序

方面的条约比实体条约更容易达成，原因在于实体条约涉及各方的根本利益，而程序往往不直接

涉及成员利益。这一点也颇值关注。 

二、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形式、内容变化及发展趋势 

目前，管理或协调国际知识产权条约的国际组织主要有 WIPO、WTO 及 UNESCO。限于篇

幅，在此主要分析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形式、内容变化及发展趋势。 

（一）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形式 

国际知识产权制度自 19 世纪 80 年代起经过近 140 年的发展到今天基本上形成了较为全面、

完整的法律体系。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形式简单归纳如下，它由多边知识产权条约、区

域性知识产权条约及国家之间的双边协定三大部分构成（见表 1 所示）。 

1.  多边知识产权条约 

多边知识产权条约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以实质内容为主的条约，它们规定了不同种类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原则、标准或要

                                                        
〔35〕 曹阳：《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冲突、融合与反思》，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55 页。 

〔36〕 刘银良：《国际知识产权政治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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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等。例如，WIPO 下的条约有《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罗马公约》《录音制品公约》《北

京条约》《马拉喀什条约》与 WCT、WPPT 等，非 WIPO 下的重要条约包括 UNESCO 下的《世

界版权公约》、1961 年《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下称《UPOV 公约》）及 WTO 框架下的 TRIPS

协议等。 

第二类是程序方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条约，以便利知识产权在一个以上国家申请或登记为目的，

主要包括《马德里（标记）协定》《马德里（商标）协定》与 1994 年《商标法条约》、1970 年《专

利合作条约》、2000 年《专利法条约》等。 

表 1 《WIPO 公约》《UPOV 公约》及 WIPO 管理下的有关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缔约方数量与 

中国加入情况（截至 2024 年 1 月 31 日） 

公约名称 签订日期 生效日期 缔约方数量 中国加入 
时间 

对中国生效

时间 签约时间 备注 

UN 宪章 1945.6.26 1945.10.24 193 1945.10.24 1945.10.24   

成立 WTO 马拉 
喀什协议 1994.4.14 1995.1.1 164 2001.11.11 2001.12.11   

WIPO 公约 1967.7.14 1970.4.26 193 1980.3.3 1980.6.3   

UPOV 公约 1961.12.2 1968.8.10 79 1999.3.23 1999.4.23  1978年文本 

北京条约 2012.6.24 2020.4.28 47 2014.7.9 2020.4.28 2012.6.26  

伯尔尼公约 1886.9.9 1887.12.5 181 1992.7.10 1992.10.15  1971年巴黎 

布鲁塞尔公约 1974.5.21 1979.8.25 39     

马德里（标记） 
协定 1891.4.14  36     

马拉喀什条约 2013.6.27 2016.9.30 93 2022.2.5 2022.5.5 2013.6.28  

内罗毕条约 1981.9.26 1982.9.25 55     

巴黎公约 1883.3.6 1884.7.7 180 1984.12.19 1985.3.19  1967年斯德

哥尔摩文本 

专利法条约 2000.6.2 2005.4.28 43     

录音制品公约 1971.10.29 1973.4.18 81 1993.1.5 1993.4.30   

罗马公约 1961.10.26 1964.5.18 97     

商标法新加坡条约 2006.3.28 2009.3.16 54   2007.1.29  

商标法条约 1994.10.27 1996.8.1 54   1994.10.28  

华盛顿条约 1989.5.26 尚未生效 10   1990.5.1  
WCT 1996.12.20 2002.3.6 115 2007.3.9 2007.6.9   
WPPT 1996.12.20 2002.5.20 112 2007.3.9 2007.6.9   

布达佩斯条约 1977.4.28 1980.8.19 89 1995.4.1 1995.7.1   

海牙协定 1925.11.6 1928.6.1 79 2022.2.5 2022.5.5   

里斯本协定 1958.10.31 1966.9.25 30     

马德里（商标） 
协定 1891.4.14  55 1989.7.4 198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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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公约名称 签订日期 生效日期 缔约方数量 中国加入 
时间 

对中国生效

时间 签约时间 备注 

马德里议定书 1989.6.27 1995.12.1 114 1995.9.1 1995.12.1   

PCT 1970.6.19 1978.1.24 157 1993.10.1 1994.1.1   

洛迦诺协定 1968.1 1971.4.27 62 1996.6.17 1996.9.19   

尼斯协定 1957.6.15 1961.4.8 93 1994.5.5 1994.8.9  1977 年 
日内瓦 

斯特拉斯堡协定 1971.3.24 1975.10.7 65 1996.6.17 1997.6.19   

维也纳协定 1973.6.12 1977.5.1 38     

 
第三类主要是知识产权分类方面的国际条约，即出于便利检索的目的，将有关发明、商标和

工业设计的资料信息组织为编入索引、可管理的结构等，如 1957 年的《尼斯协定》、1971 年的《关

于国际专利分类的斯特拉斯堡协定》（下称《斯特拉斯堡协定》）、1968 年签订的《建立工业品外

观设计国际分类洛迦诺协定》（下称《洛迦诺协定》）、1973 年通过并于 1985 年修订的《建立商标

图形要素国际分类维也纳协定》（下称《维也纳协定》）。 

2.  区域性知识产权条约或文件 

区域性知识产权条约或文件主要是指在特定地区有关国家通过的地区性、专门的国际知识产

权条约，或对知识产权事宜进行调整或规范的综合性的贸易或投资协定。前者指具体的知识产权

条约，典型的例子有 1973 年《欧洲专利公约》、1998 年《生物技术发明法律保护欧盟指令》、1982

年《非洲地区工业产权组织框架内专利和工业设计的哈拉雷议定书》和 2000 年《安第斯共同体的

工业产权共同制度》等。后者是指越来越多的、涉及知识产权问题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它们通

常有专门的知识产权章节，凸显知识产权在该类协定中的重要地位，如 2018 年《美墨加自由贸易

协定》第 20 章（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第 17 章）专门规定了知识产权方面的内容，它是整

个贸易协定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独立的知识产权条约；2020 年通过的 RCEP 第 11 章知识产权部

分及 CPTPP 第 18 章等。 

3.  国家之间的双边协定 

国家之间的双边协定主要是两个国家或独立关税区通过专门的知识产权合作协议或投资、贸

易协定中有知识产权协调的章节来对知识产权事宜进行规定，以促进双边多方面的经贸合作。专

门的知识产权双边协定较少，如 1992 年的《中美知识产权保护备忘录》；更多的是那些包含有知

识产权事宜的双边贸易或投资协定等，如美国和约旦之间的 2000 年自由贸易协定、2015 年生效

的《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第 15 章规定的“知识产权”以及 2020 年《中美经济贸易协议》中的第

1 章“知识产权”和第 2 章“技术转让”等。这类协定是保证多边协议落实的主要工具与手段，

在知识产权国际制度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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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内容变化 

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经过 140 多年的发展，笔者认为其内容发生了以下一些变化。 

1.  技术领域由“重专利保护”向“重技术秘密保护”转变 

随着技术复杂程度的加深，权利人保护自己技术权利的方式也在日渐发生变化。在人类技术

不够复杂的近代，专利成为发明人保护自己权利的主要方式，但在技术日益艰深的环境下，技术

秘密或专有技术日益成为企业保护自己权益的杀手锏。专利制度的致命缺点是为获得专利，权利

人需要披露技术方案，而相关竞争者可以利用已经披露的技术方案进行后续研发。因此，在工业

化早期，技术较为简单，不通过专利法保护，容易被别人所模仿。如果不申请专利，他人根据产

品本身可以进行反向编纂，破解技术方案进而使用技术，使技术发明人利益难以得到保护。但在

技术复杂的知识经济时代，技术方案通过商品等难以解剖，申请专利反而会将最核心的技术方案

昭告天下，竞争对手可以借机进行研究和后续研发，在掌握核心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换代，反

而会超越申请专利的企业等；而核心技术不申请专利，则不容易被实施反向工程或破解。在信息

技术的硬件产品如芯片、光刻机等技术制造领域及汽车发动机、底盘等基础制造业领域，跨国公

司很少将其最核心的技术拿去申请专利。 

因此，除了在少数领域，未来有关技术的保护将更多地通过商业秘密中的技术秘密保护来进

行，它必将成为国际知识产权条约中的重中之重。目前通过的有关区域性的多边条约（如 RCEP

等）或双边条约（如《中美经济贸易协议》）多将商业秘密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规范，即是例证。 

2.  著作权领域，由重视传统“复制权”等经济权利保护规范向重视“传播权”转变 

早期著作权法关注著作权的复制权、发行权等，因为在印刷出版时代，控制复制权就等于控

制了经济利益，传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复制的规模、范围和速度。但随着摄影技术、广播技术及

网络技术的广泛使用，人类对著作权的保护有了日新月异的拓展，经济权利的范围大大扩充，摄

制权、广播权、放映权、出租权、网络传播权等进入著作权的范围。由于技术的发展，复制方式

也由简单的“印刷、复印、拓印”扩展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由此使得著作权

的传播权变得更为重要，以致可以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权利，即邻接权（即“与著作权

相关的权利”）。这使得与著作权相关的国际条约的数量大大增加（具体参见表 1）。特别是在 TRIPS

协议生效后，1996 年很快通过两个互联网著作权条约，信息网络传播权成为互联网时代极为重要

的权利之一并得到了普遍认可。当下，随着数据时代的到来，在数据语境下，人工智能等相关的

著作权问题会日渐突出，已经或将成为国际版权制度的重大挑战。 

3.  商标国际保护方面的变化 

如今商标保护范围不断拓展。区域性的知识产权保护条约在商标保护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

由传统商标不断向新型商标发展。现在的商标保护不再仅限于文字、数字、图形或它们的组合，

或立体标记，还包括颜色、气味、声音等。这些新型商标的保护必将带来一些技术上的挑战。网

上商店及网络销售产品等使商标侵权变得更为容易，商标保护的国际合作也变得更为重要。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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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方面，网络技术的出现，使商标注册变得更为便捷，但同时也带来挑战，恶意抢注商标变得更

为容易和严重。因此，当下对恶意抢注商标的规范成为知识产权国际协调中的重要内容。 

4.  其他方面 

现有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在保护及平衡各方利益方面尚有较大问题，其主要体现在 TRIPS 协议

等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在人权和技术转让分享方面带来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如对传统知识的保护

不周全、对公众利益兼顾不够理想、对发展中国家利益考量仍不充分。一些关系的处理，如绝对

权利与再创造自由、垄断权利与言论自由、个人权利与公共教育政策、专有权利与经济发展、独

占权利与贸易自由等
〔37〕，这些必将成为未来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关注的重要议题。 

传统知识、遗传资源、知识产权公有领域及对发展中国家利益考量等自 WIPO 成立起就引起

关注。WIPO 试图促进并推动有关条约的谈判，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努力促成这些条约的达成。

但十分可惜，这些领域鲜有进展，说明如果没有发达国家的合作和支持，要达成上述领域的协议

几乎不可能。此外，隐私权与信息数据库权利扩张之间的冲突、健康权与药品专利利用的障碍、

地理标志保护、发展权与专有技术转让的阻滞以及气候变化应对、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与知识产

权规范之间的关系，也是当下知识产权国际协调所关心的重大内容。 

TRIPS 协议对权利人滥用权利的规定也不够充分，目前只有第 40 条“对协议许可中反竞争行

为的控制”之规定涉及该主题。该条实际上是将经过十多年谈判形成的、1985 年版的《联合国国

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草案）》“限制性条款”中罗列的 14 个不合理做法中的 3 个给予了采纳，即

排他性返授、阻止对知识产权效力提出质疑和强制性一揽子许可。但该条实施起来较为困难，执

行力很弱，它本质上利于权利人，具体实施中对发展中成员要求较高，根本不利于发展中成员走

模仿创新之路。
〔38〕 

此外，数字知识产权制度也变得日益重要。现在一些新型条约中，对数字知识产权也给予了

高度关注。 

（三）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发展变化的趋势 

与国际法的其他分支一样，国际知识产权法是西方国家长期主导下的产物，是其国内利益集

团长期关注的结果，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观念、制度等几乎均是舶来品，在无政府的国际

社会制定或完善类似的国际规则中其话语权可想而知。笔者认为，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

趋势可以归纳如下。 

1.  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重保护、轻转让的特征仍将持续并有加重的倾向 

发达国家对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态度截然不同：在国内，十分注重

知识产权的运用（转化、转让、分享和扩散等），而在国际层面却非常强调知识产权保护而轻转让，

对向各国转让知识产权并促进运用等事宜，要么在实务中避而不谈，要么在立法中给出抽象的、

                                                        
〔37〕 吴汉东：《知识产权多维度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3 − 34 页。 

〔38〕 田曼莉：《发展中国家实施 TRIPs 协议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39 − 2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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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实施的规范（如诸多条约中促进技术转让的明确规定等）。TRIPS 协议第 7 条关于“目标”、

第 8 条关于原则、第 66 条第 2 款关于鼓励向最不发达成员转让技术及第 67 条“技术合作”等的

规定
〔39〕，就是典型例子。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殖民地国家独立之后，对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

步一直有着较高要求。但由于发达国家的阻挠，建立以“技术转让法律制度”为核心的国际经济

新秩序一直寸步难行。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全球范围内重知识产权保护时代的到来，技术转让和

分享被日渐淡化。在发展中国家话语权进一步减弱情形下，随着 90 年代商业秘密保护被纳入更多

的多边或双边条约中后，“保护”之特征更加突出，核心技术转让和分享将变得更为艰难。 

2.  私人部门在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加突出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美国以辉瑞、孟山都、微软等为代表的跨国公司非常注重知识产权保

护，并推动本国政府将知识产权保护纳入 GATT 的谈判之中。这些私人部门将自己的意志体现于

条约（TRIPS 协议）中，然后通过乌拉圭回合的谈判将一己之见变成其他成员必须遵守的国际条

约，满足了它们在全球保护自己知识产权的意图。
〔40〕可以预见，随着技术力量的不断扩张及跨

国公司资本力量的增强，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发展的影响会越来越

大，私人部门在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制定和完善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私法行为公法化之特

征会更为明显。 

3.  在技术领域，多数行业更为关注技术秘密的保护而非专利技术 

商业秘密保护注定是未来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关注的重点。技术发展的日益复杂，商业秘密保

护
〔41〕变得日益重要。专利制度主要诞生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技术不够复杂，容易被模仿，公开

获得授权以得到法律赋予的一定期限的垄断权，较为合理。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情况略有变

化，商业秘密案件有所增加，但总体上案件较少，且主要是通过刑法或合同法来保护，如美国最高

联邦法院 1917 年 E. I. Dupont de Nemour Powder Co. v. Masland 案中有关商业秘密权产生于合同义

务的论述，后被作为经典广泛引用。
〔42〕20 世纪 80 年代末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及今天的人工智能时

代，则与蒸汽机时代完全不同。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各种产品或服务的技术更为复杂，技术方

案内容难以被直接看出，这种状况下，专利制度可能不是最佳的保护方法。现实中不断出现的相

关案例预示着技术保护制度的变化。例如，1993 年 3 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洛佩兹意图“跳槽”

到德国大众案，历经 4 年才庭外和解
〔43〕：洛佩兹了解通用汽车诸多专有技术内容，后者担心由此

对其构成商业竞争和产生利益损失。该案可能是 1996 年美国通过《经济间谍法》的主要缘由之一。 

                                                        
〔39〕 马忠法：《TRIPS 协议规则下政府可以享有的知识产权立法选择——以促进技术转让为重点》，载《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2010 年第 5 期，第 82 页。 

〔40〕 具体分析参见马忠法：《论国际贸易领域中的“私法行为公法化”》，载《政法论丛》2022 年第 1 期，第 50 页。 

〔41〕 有人认为其保护早于专利、版权的成文立法。Henry H. Perrit, Jr., Trade Secrets:A Practitioner’s Guide, 2nd ed., Practicing Law 

Institute, 2005, p. 3. 

〔42〕 Melvin F. Jager, Trade Secrets Law Handbook, Clark Boardman, 1983, p. 9 − 22. 

〔43〕 转引自张玉瑞：《商业秘密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 −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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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技术秘密保护立法不断受到重视。以美国为例，除了判例法、《统一商业秘密法》（美

国法学会推出，1985 年修改）及《经济间谍法》外，2016 年和 2023 年分别颁布了《保护商业秘

密法》及《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法》等，至今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商业秘密保护体系。不仅如此，

美国还试图通过双边或多边的谈判将其在商业秘密保护领域的做法向更多的国家甚至全球推行，

以维护自己的竞争优势。例如，2020 年 1 月通过的《中美经济贸易协议》就基本上体现了美国商

业秘密保护的意图，对“商业秘密”及“保密商务信息”作了更为宽泛的界定，几乎与商业活动

相关的所有信息都被涵盖其中了。
〔44〕这一点应特别关注。过严的商业秘密国际保护显然不利于技术

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利于创新的共振和联动：由于专有技术方案不公开，发展中国家走模仿创

新之路变得更为艰难。各国在技术秘密保护制度的完善并将其变成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内容使

大家共享最新技术的范围大大缩小，技术上的“以邻为壑”“相互提防”使联动创新举步维艰。 

4.  技术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类型不断拓展及形式不断丰富 

在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专利权、商标权和版权成为主要的知识产权类型，其成熟表

达体现于《WIPO 公约》规定的“知识产权”类型，即著作权、邻接权、专利权与非专利发明权

等 8 种，由于该公约规定不允许任何缔约国对其条款作出保留
〔45〕，这一界定范围为所有缔约方所

接受，但有些权利类型并不具体。随着技术的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后，技术秘密日趋重要，集

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等开始出现，地理标志也成为保护的对象。故 TRIPS 协议规定的知

识产权类型有版权及相关权利、商标、地理标志、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集成电路的布图设计

（拓扑图）、未披露信息的保护等 7 类，虽然看似少了一类，但类型更为具体明确。对于“地理标

志”，有关国家和地区试图建立多边的葡萄酒和烈酒地理标志的注册系统及向其他产品延伸更高水

平的保护。摄影摄像技术的出现，使得邻接权进入法律保护的范围。网络语境下，知识产权类型

可能会有更多复杂情形，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知识产权面临更多难题和挑战。 

即使是同样的技术领域，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形式也在发生变化，变得日益丰富。例如在信息

通讯技术（ICT）运用、药品、建材等领域，主要经济大国更为关注标准必要专利（SEP）的运用

与保护，它们试图通过 SEP 在全球获得绝对竞争优势，从而获取暴利。药品领域仍注重专利保护

制度，而且特别关注非披露信息及保密商务信息的保护。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航天航空等领

域则更为注重通过商业秘密保护方式。
〔46〕数字知识产权成为新的争论点，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

知识产权和其他方面的法律问题，亟需各国之间的合作。 

5.  发达成员不断推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 

发达成员经济体高标准、严保护趋势进一步加强，它们积极追求超 TRIPS 协议的标准，该点

                                                        
〔44〕 参见《中美经济贸易协议》第 1 章“知识产权”之第 2 节“商业秘密和保密商务信息”注释 1“保密商务信息”。 
〔45〕 Article 2 and Article 16 of Convention Establishing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http://www.wipo.int/treaties/en/ 

convention/trtdocs_wo029.html. 
〔46〕 马忠法：《标准背后的法律问题——兼论正确认知标准必要专利》，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 期，

第 112 页。 



经贸法律评论 2024 年第 3 期 

16 

特别体现在 TRIPS 协议的实施方面。从 ACTA 的谈判到 TPP 中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再

到其他区域性经贸协议的高标准规范，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在不断提升，而条约的有效实施一直是

发达成员关注的重中之重。它们认为，中国、印度等发展中成员没有较好地实施 TRIPS 协议，致

使知识产权侵权得不到有效遏制，由此它们想通过 WTO 之外的论坛来论及知识产权事宜。ACTA、

TPP 等谈判将中国撇开，使中国在知识产权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减弱或被边缘化。它们寻求自

己可以控制并可以将自己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体现于双边或区域性协议中的谈判。近年来，

美国除继续坚持自己的单边主义（如特殊 301 条款及国内单边制裁措施）外，还推行其能够左右

或控制的双边或区域性多边协议等的谈判，双边或区域性多边主义取代多边主义趋势日渐明显。

美国从特朗普政府开始逐渐不信任或抛弃多边主义，采取单边或双边主义，至多采取其能控制的

区域主义。拜登政府没有明显变化，换汤不换药，甚至在某些方面过之而无不及。通过这些活动，

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水准被不断拉高。 

除了制定规则之外，西方国家还通过 WTO 争端解决机构（DSB）来促使有关成员加强知识

产权实施。至 2024 年 2 月底，WTO 争端解决机构处理的涉及 TRIPS 协议案件共 44 个（DSB 共

受理 622 个案例），多数与实施有关。
〔47〕中国和印度成为实施方面的被诉重点，都先后因为国内

立法被美国、欧盟等申诉。远期案例有 1996 年“印度—医药和农业化学产品的专利保护”案（DS50，

美国诉印度）及 2007 年“中国—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的措施”案（DS362，美国诉中国）；

近期的有 2022 年 2 月欧盟诉中国的“中国知识产权实施”案，欧盟认为中国发布的涉及 SEP 的

反禁诉令及没有及时公开案件的判决书等违背了 TRIPS 协议的规定。
〔48〕简言之，发达成员在规则

制定和相关争议解决两方面来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6.  知识产权与公共问题结合日益紧密 

知识产权与公共问题的关系首推其与公共健康的关系。两者关系最先见于 TRIPS 协议第 31

条。2001 年，WTO 于多哈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关于 TRIPS 协议和公共卫生的多哈宣言》（下称《多

哈宣言》）强调，TRIPS 协议需要成为解决困扰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的公共卫生问题的更广

泛的国家和国际行动的一部分。它确定了各成员解决公共卫生需求的具体选择，即各成员实施该

方面规范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后来该灵活性被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凸显了该灵活性的重要

性。2017 年 1 月生效的 2005 年修正案对知识产权和公共健康两者的关系给予了进一步明确，然

而强制许可案例极少，即使在刚刚过去的新冠病毒蔓延中也鲜有发生。在未来的公共健康危机中，

强制许可的作用到底如何，值得研究。 

其次是知识产权与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保护的关系。TRIPS 协议要求对第 27.3（b）条进行

审查，该规范涉及动植物发明是否应受专利保护及如何保护植物新品种。《多哈宣言》第 19 段表

示，TRIPS 理事会还应研究 TRIPS 协议与联合国框架下《生物多样性公约》之间的关系，以及保

                                                        
〔47〕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IPS),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dispu_agreements_index _e.htm. 
〔48〕 China—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cases _e/ds611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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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传统知识和民间传说。近期讨论的关于披露生物材料来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建议在 TRIPS 协议

中也能够找到相应的法律依据（即第 7、8 条），它们可以为发展中成员争取自己的利益提供空间。

保护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 TRIPS 协议的关系，以及成员在审查 TRIPS 协议时提出的其

他相关新进展等，均可以以 TRIPS 协议的目标和原则为指导，并且必须充分考虑发展问题，尤其

是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等。这些主题都可以进行进一步深入系统的讨论。 
最后，知识产权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关系。厄瓜多尔最早于 2013 年 3 月在“其他业务”项下首

次向 TRIPS 理事会提出这一问题，当时它提交了一份题为“知识产权对促进环境合理技术转让的

贡献”的文件。
〔49〕自那时以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多次会议都讨论了这一问题，但至

今也无具体有效的实质性进展，更无相应制度的谈判与建议。 

7.  知识产权与创新政策 

知识产权与创新政策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术落后国更为关注，因为模仿创新是它们

发展最为快捷的路径，但过于严苛的保护及对技术转让的控制却影响了模仿创新的顺利进行。一

个平衡有效的知识产权体系被认为是支持创新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在促进创新以

及推动创新成果传播方面的作用在国际和国内都有讨论。TRIPS 协议承认知识产权制度对创新的

重要性，其第 7 条规定的内容即是例证。近年来，TRIPS 理事会就知识产权制度与创新政策和实

践之间相互作用的不同方面进行了广泛讨论，主题涵盖了各成员在制定和实施创新政策以及将知

识产权制度作为促进此类政策手段的相关使用方面的各种经验。讨论内容共涉及 29 个主题，主要

有知识产权与创新、中小型企业、具有成本效益的创新、知识产权对促进无害环境技术转让的贡

献、大学技术合作伙伴关系、创新孵化器、知识产权在融资创新中的作用、创业精神与新技术、

区域创新模式、包容性创新和中小微企业增长、知识产权在新经济中的社会价值——知识产权与

新商业、创新领域的公私合作、投资/融资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在初创企业融资中的作用等。虽

然讨论范围如此广泛，但具体有效的对策和措施仍须研究，并通过具体的国际法律规范来落实。 

与知识产权及创新有密切关系的技术转让将是未来需要深入讨论的主题。WTO 框架下，技术

转让主要涉及贸易和技术转让工作组的工作情况。该小组成立于 2001 年，目的是在总理事会主持

下审查贸易与技术转让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在 WTO 授权范围内可能采取的步骤的任何建议，以

增加对发展中成员的技术流动。它通常每年举行三次正式会议，并向总理事会提交年度报告。2023

年底，贸易和技术转让工作组已经提交了 25 份年度报告。
〔50〕然而尽管 20 多年过去了，有效的技

术转让机制仍未形成，成功的技术转让案件仍然乏善可陈。 

至于知识产权公共利益和非违反之诉等方面的事宜，限于篇幅，这里不作探讨。 

                                                        
〔49〕 Contribu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 Facilitating the Transfer of Environmentally Rational Technology, 27 February 2013, 

P/C/W/585. 

〔50〕 Technology Transfer,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TRIPS_e/techtransfer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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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中国应对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及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一定的成功，离不开知识产权制度领

域的成功。我们可以借助于“一带一路”平台、自贸区建设及涉外法治的推行，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的指导下，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经验，既利于保护自己，也利于中

国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完善方面话语权的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

度完善，与 WIPO、WTO 等国际组织开展合作并日渐构建适合中国特色的国内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展望未来，中国对建立更为公平的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可以作出如下努力。 

（一）进一步推动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完善 

建立更为公平公正的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国际社会多数成员的基本诉求，而目前以

TRIPS 协议为核心的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并不是一个相对公平的体系，TRIPS 协议本身就是利

益不平衡的体制。
〔51〕虽然该体系由西方主导，但实际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 TRIPS 协议制定及其实

施也不是很满意，它们在不断努力意图通过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实施规则。在发达成员推动

知识产权高标准保护的情况下，发展中成员也在试图通过将知识产权国际立法从 WTO 体制

（TRIPS 协议）转换到生物多样性、基因资源、公共健康等涉及知识产权立法体制等方面，进而缓

解 TRIPS 协议对它们带来的压力。可以预见，在全球范围内试图形成统一公平公正的国际知识产

权法律制度来适应新变化将变得日益困难。 

面对美国等意图抛弃多边主义之情形，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下，顺应知识产权

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坚持多边合作和谈判。例如，随着技术发展，进一步调整传统知识和民间

文学艺术作品在新技术下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标准、手段或措施等；通过“一带一路”等团结多

数国家，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发展中成员知识产权议题，在 WIPO、WTO 乃至联合国框架

或平台上阐释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合法性、正当性与合理性等，将其与人类的整体利益、安

全、可持续发展等密切结合起来，利于各国均衡发展，推动全球领域内知识产权公平正义目标的

实现。中国在国际社会提出建立更为公平的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反应，

与发展中国家积极合作，促使发展中国家完善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话语权在不断增加。笔者

认为，建立与各国经济、技术等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知识产权制度，方是全世界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的合理选择，方能将知识产权制度促进创新、提高人民福利的目标化为现实。RCEP 便是一个成

功的例子，它不是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的例子，而是兼顾成员方发展水平的差异，给成员方以更

多灵活实施协议的空间，有诸多鼓励性条款，和中国方案中的科学、合理的话语表达。
〔52〕 

互联网技术之下，知识产权制度面临挑战，开放、无国界对知识产权的商业排他性形成挑战，

                                                        
〔51〕 田曼莉：《发展中国家实施 TRIPs 协议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38 页。 

〔52〕 具体分析参见马忠法、王悦玥：《RCEP 与 CPTPP 鼓励性知识产权条款与中国因应》，载《云南社会科学》2022 年第 4 期，

第 1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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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些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管辖权、实施范围等均带来问题。非国家行为体如各种行业协会、技

术标准组织、关键资源分配组织及企业等，对互联网技术的开发和运用、规范协调等起到决定性

作用，但在国际法中难获一席之地。国际知识产权法律规范如果无法兼容互联网的技术性基因，

则难以提供适合、有效的治理体系和结构。网络社区形成自治规范，网络技术标准和政策甚至占

据市场主导地位的大型网络企业的交易规则都具有全球性特征。
〔53〕对此，需要重构知识产权格局，

形成与上述变化相适应的国际规则。 

发展中国家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仍是当下的一个大问题。目前的知识产权

国际法律制度同其他国际法制度一样，多数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过分强调保护的“标准”与

“统一”，而无视各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知识产权制度的需求。历史表明，在国际规则制定中有充

分足够的话语权，实力往往是保证其意图得到反映的前提，国际规则和机制都是国家的衍生品。

因此，大国对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是十分明显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话语权在日渐

增加，如何把握并充分利用好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及发达国家内部可以团结的力量（如其内部消费

者团体、开放软件源代码团体等）来寻求积极有效的应对方法，以制定出反映最多数国家的意志

并符合知识产权发展规律的国际规则，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重要体现。 

中国可以寻求与 WIPO 下的“发展与知识产权委员会”（CDIP）、WTO 等机构合作，充分发

挥有关国际机构在国际知识产权体制
〔54〕转移如从 WIPO 转向 WTO〔55〕或由 WTO 转向其他论坛

中的作用；同时，可以充分利用 NGO 等非国家行为体来共同推动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优化。

此外，各种利益集团及跨国公司等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就突破点而言，中国可以与其他发展中国

家，在传统知识、遗传资源或基因、民间文学艺术等领域找到利益共同点，推进该领域利于各国

均衡、和平发展的规则形成。就形式而言，除了条约之外，具有软法性的文件及非正式的政府间

网络也可予以采纳，以对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多角度多层次地产生影响。 

（二）以不变应万变，强调知识产权运用，促进技术转让和扩散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自诞生以来，就以促进创新、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为其主要使命和要旨，保

护绝不是其根本目的。为此，在推动知识产权制度完善过程中，坚持万变不离其宗，即知识产权

制度产生的主要目的是提升竞争力，推动人类社会的创新与发展，在网络语境或数字经济下知识

产权制度的目的仍然是知识产权的应用及为社会创造财富。知识产权制度在促进全球技术价值实

现方面仍然任重而道远。现有国际制度被美西方国家所扭曲。在国际层面，它们过分强调其他国

家对其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在国内则强调知识产权运用。它们阻碍了科技进步和技术分享，造成

巨大的技术财富的浪费。这种人为阻碍落后国家走模仿创新之路显然不符合人类长远利益，其带

来的结果是穷国越穷富国越富。促进知识产权的流转及运用是发展中国家亟需的，我们需要在构

                                                        
〔53〕 薛虹：《十字路口的国际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8 页。 

〔54〕 国际关系特定领域中基于行为人的共同预期而形成的一系列默认或明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及决策程序，与条约、协议不同。 

〔55〕 薛虹：《十字路口的国际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8 −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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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借助“一带一路”建设，继续努力推进符合历史大潮的国际知识产权

法律制度的完善，突出技术转让和知识分享等核心，力促这一任务的完成。 

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也需要进行相应的变革。今天，在美国等操纵和引

领下，专利制度似乎已经没有商业秘密制度那么重要，特别是在技术复杂程度日益加深的制造业

与 ICT 芯片及其他硬件制造等行业；而商业秘密领域如果没有合理、公平的制度，将会比专利制

度产生更为可怕的技术鸿沟。因此，围绕知识产权制度重在促进运用这一目标，对商业秘密的国

际合作及协调制度安排应提到议事日程上，否则更为严苛的技术封锁会产生更多的负面效果。 

但不论知识产权的形式在新技术下如何变化，其促进创新和通过运用产生价值的本质不变。

知识产权制度的核心是促进创新，服务人类的生活和发展，最终归宿还是要回到知识产权经济价

值实现这一本质上。中国需要抓住这个难得的好时机，利用已有的条件，借助“一带一路”平台

及在互联网运用技术领域、绿色低碳能源领域、数字技术领域等的优势架构新的以促进智力成果

应用（其中心领域是“技术转让和分享”）为核心的国际法律制度。 

（三）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兼顾“一带一路”国家的制度完善 

国际知识产权法的变化和挑战主要在于其原则的应用、更新和调整以适应全球发展变化
〔56〕，

而国家安全和利益是这种变化中不变的主题。知识产权制度与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密切相关。“安全”

的重要内容包含经济安全及贸易安全。西方国家一直将技术看作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之一，如美

国出口管制领域的法律制度、《经济间谍法》等均从公法的领域对其进行保护。多数国家利用知识

产权的地域性与法律的域外效力等相结合，意图对本国经济安全和利益提供保障。最近引起大家

普遍关注的 SEP 的全球费率、管辖权、禁诉令与反禁诉令等问题就是例子。 

中国“一带一路”平台对推动有关国家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发现不少“一带一路”

参与国没有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这对于我国走出去的企业也构成了很大威胁并产生了利益

损害。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

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
〔57〕为此，我们认为涉外法治建设中的一

个重要任务是将中国改革开放后法治建设的经验向这些国家传播，通过我们的涉外法治，在尊重

他国主权的前提下，帮助有关国家完善其国内法治。
〔58〕这也是推动国际法治完善很重要的一部分。 

“一带一路”参与国多数为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它们过去多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在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独立后，有些国家早期移植了未体现它们意志的原宗主国知识产权法律，

且与本国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不适应，后来被迫作了一定的修改和补正。例如印度，在 1856

年就有了专利法，后发现该法不能刺激本国发明，也不能鼓励新发明的开发和实施，便于 1970

                                                        
〔56〕［新西兰］苏茜·弗兰克尔、［美］丹尼尔·J. 热尔韦：《国际知识产权法》，肖尤丹、陈文婷译、孙晋校，知识产权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58 页。 
〔57〕 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8 年 8 月 24 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

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25 页。 
〔58〕 马忠法：《百年变局下涉外法治中“涉外”的法理解读》，载《政法论丛》2023 年第 1 期，第 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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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重新制定了专利法。还有不少国家缺乏制定适合自己本国国情的知识产权制度的能力，便意图

通过联合国等制定条约助自己一臂之力；如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斗争，要

求制定“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及制定于其有利的强制许可（作品和技术等）制度
〔59〕等，但

这些均以失败而告终。现在中国的企业也在走进这些国家，如果它们没有较为健全的知识产权制

度，中国企业很可能会遭受损失。因此，利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帮助这些国家完善其知

识产权法律制度，也成为我国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任务，如此既利于对我国企业利益的维护，也

利于我国引领国际规则制定中话语权的提升。 

（四）注重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加强国际知识产权条约义务的实施 

知识产权领域的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核心问题是有关条约在国内的实施问题。我国较好地

践行了自己的国际义务，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在 199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商标法》的修改中已基本满足 TRIPS 协议的要求。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该领域采取双重标准，

认为中国在执法领域没有达到要求，于是它们在 WTO 之外，进行秘密谈判形成了执法要求甚严

但因欧盟反对而没有实施的 ACTA；然而，它们不甘心，在 TPP、CPTPP 等中将知识产权保护的

实施规范作为重点纳入其中。 
中国主张建立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就国际事务平等协商互利

共赢，且在实施知识产权国际义务时兼顾相关成员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以利于发展中成员的

经济、技术发展等。中国严格履行其加入或批准的国际条约之义务，并积极与 WIPO 合作，和其

他成员一道，为不断变化的世界提供平衡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政策论坛、知识产权跨境保护和解

决争端的全球服务、连接知识产权制度和共享知识的技术基础设施，使所有成员都能利用知识产

权促进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合作和能力建设。在与 WTO 合作方面，中国堪称典范：在 TRIPS

协议国际义务履行方面，不断完善自己的国内法，并加强知识产权的国内有效执法，可说是发展

中成员中做得最好的。如中国尽管也有类似美国的特殊 301 条款
〔60〕，但中国至今没有使用，我们

认为最主要的原因
〔61〕可能是长期以来的思维惯性，我们考虑更多的是对国际义务的重视而对单

边手段采取的审慎，外加对政治影响、外交关系等的考量。 

（五）加强对外宣传力度，增加国际知识产权领域造法话语权 

国际宣传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应通过各种渠道宣传我国知识产权法治建设的各种成就，有力

反击不实报道和污蔑。
〔62〕宣传得当，能够营造较好的国际贸易环境，有助于国际社会对中国作出

                                                        
〔59〕 毛金生、杨哲、程文婷：《国际知识产权执法新动态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7 页。 
〔60〕《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2022 年修正）第 30 条。 
〔61〕 其他原因主要有：（1）规定的内容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如哪一个主体来认定他国或地区对我国相关主体的知识产权保

护不力或形成歧视？是否仍是“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有何程序？这一行动如何发动：是企业或其他私人主体发起还是主管部门

主动进行调查？诉求或证据如何认定？（2）中国的 NGO 或行业协会在类似活动中的作用甚微；美国的特殊 301 调查不少证据是由 NGO
收集，而我国目前这一方面较为滞后。（3）宣传或解读不够，以致中国企业等随着“一带一路”走向海外之后这方面的意识可能没有。

（4）中国相关主体该方面的诉求可能不多甚至没有。 

〔62〕 毛金生、杨哲、程文婷：《国际知识产权执法新动态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 年，第 57 −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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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准确的预判，增强它们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信心；而恰当地展示自己的实力，也便于找到更多

的朋友。 

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所制定的一套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可以说

对很多经济落后的国家具有重大参考意义。我们应突出其共通性、规律性或普遍性特征，提升中

国在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因此，中国在知识产权立法、执法等领域共性规律的内

容应该是我们在对外宣传中着力突出的。 

四、结语 

审视世界多国知识产权制度演化历史和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发展历史可得知，知识产权制度从

来就不是单纯的法律制度。一国国内或国际上，对知识产权的赋予、保护和限制都与国家产业政

策及公共利益考量密切相关，会受到多种权利主体、义务主体等因素制约，国际上表现为国家利

益的冲突与共存。表面上，知识产权是私权利，但宏观上，其制度的设计和运行关系到一个国家

公共政策的选择，与当时的社会需求不可分割。
〔63〕现有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体现了美国等发达国

家在国际知识产权博弈中实施的政治操纵术
〔64〕，但其背后往往是发达国家不同利益集团利益的反

映，受到政治斗争或相关政策的影响，它与政策、政治一向难以分离，可能是发达国家实现政策

或战略的手段或措施。基于这些形成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可能会阻止技术的使用、传播、竞争和

发展，损害发展中国家的福利和科技创新，最终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能

力。
〔65〕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背后私人部门或跨国公司等意志的体现，

尤其是在所谓的市场经济体制下，那些打着“政府不能干预市场经济行为”旗号的主体常借助于

似是而非的理由将自己的意志强塞到国际条约中，让条约“夹带私货”，把自己的利益诉求变成制

约他国竞争对手的武器。对照我国，当下的国有企业常被有些国家的政府或私人主体选择性地利

用，这一点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如何通过恰当的用语和表达，让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

被真正当作市场主体而不授人以柄地将其看作与政府有关联的机构，如此，则可将我国企业的知

识产权诉求也体现在国际知识产权条约之中。另外，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平台正在发挥积极

作用，我们希冀借助于这样的平台，寻求更多的合作伙伴，将体现大家共同利益或意志的条款融

入国际知识产权体系中。这样必将会得到更多的真正支持，并产生足够的影响力，进而推动国际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朝着更为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以应对目前发达国家无论在双边还是在多边都

在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挑战。唯有如此，中国才可为“以人和自然相和谐为根本”的可持续

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63〕 刘银良：《国际知识产权政治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 页。 

〔64〕 Peter Drahos, Information Feudalism, Earthscan Publications Ltd., 2002, p.106. 

〔65〕 田曼莉：《发展中国家实施 TRIPs 协议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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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egal System and China’s Response 

MA Zhongfa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legal system, gradually maturing, has 

not yet formed a unified understanding in academia. It refers to the sum of a series of basic 

principles, rules, regulations, mechanisms, and regime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at adjust IP issues 

between or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It is mainly based on the IP treaties as the main legal source, 

and coordinated by maj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WIPO and WTO, with the intention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P system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on a global scale. Furthermore, it 

is beneficial for the specific subjects by realization of their interests and innovation. Its 

development has gone through more than 100 years and it has played positive roles in the 

improvement of IP system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various 

countries. However, dominated by the West, it has various shortcomings, especially after 1980, the 

United States has promoted a global movement to prioritize IP protection, especially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it emphasizes protection for IP while neglecting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sharing, which hinders technologically backward countries from taking the path of imitative 

innovation, and brings worries to people for the future. China has received assistance from WIPO 

and others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its IP legal system, while it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IP legal system. In face of the unseeing 

changing situations in a hundred year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cep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hina should combine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the international 

IP legal system with the help of the “the Belt and Road”, unite the vast number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tinue to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ystem, and thus contribute to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he human. 

Keywords: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egal System;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al 

Multilateralism;  Application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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